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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南方医科大学技术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07-25 15:25:07  

广西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5）桂民三初字第1－2号

原告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大道168号。  

法定代表人何玉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波，北京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方医科大学，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法定代表人郑木明，校长。  

委托代理人黄建水，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贺楠，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受理原告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生药业公司）诉被告南方医科大学技术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后，被告南方医科大学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技术转让合同中也没有协议由广西法院

进行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

辖”。本案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都在广州市，请求裁定将本案移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

辖。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北生药业公司所在地广西北海市依双方合同约定应为合同履行地。理由：根据双方当事人

1998年10月5日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和2002年2月1日签订的《关于5％声振人血白蛋白试验会议纪要》的约定，被告

南方医科大学转让技术成果的过程包括提供新药证书及生产流程图等全套工艺资料、指导新药的中试和生产线的安装调

试、解决生产线设计及建设遇到的技术问题、培训生产及质量检验人员并协助解决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直至连续

生产出3批合格产品等。其中，提供新药证书及生产流程图等全套工艺资料双方未明确在何处进行，但指导中试、生产

线的安装、调试、指导生产等合同主义务均明确是在原告北生药业公司处进行，由原告北生药业公司支付被告南方医科

大学技术指导人员的差旅费、食宿费。因此，广西北海市为合同履行地，被告南方医科大学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

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南方医科大学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

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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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审判员 廖 冰 冰 

代理审判员 韦 晓 云 

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邹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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